
大综行执〔2021〕9 号

大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
关于印发《大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0 年

行政权力事项动态调整清单》的通知

各股室，各大队、中心

按照《中共大英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<

大英县县直部门 2020年行政权力事项动态调整清单>的通知》

（大编办函〔2021〕2 号）相关要求，经局党组扩大会同意，

现将我局《动态调整清单》发给你们，请按新的清单内容及

时调整工作方向，规范执法行为。

大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

2021 年 1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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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英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0 年行政权力事项动态调整清单

95

自
然
资
源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088 989
行政处

罚
对未取得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
设的处罚

×√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未取得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
设的处罚

×√√

由县
自然
资源
和规
划局
划入

96

自
然
资
源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089 990 行政处
罚

对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内容进行临时建设以
及临时建筑物、构筑物超过批准期限不拆除的处
罚

×√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内容进行临时建设以
及临时建筑物、构筑物超过批准期限不拆除的处
罚

×√√

由县
自然
资源
和规
划局
划入

97

自
然
资
源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090 991 行政处
罚

对建设单位未在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向城乡规划
主管部门报送有关竣工验收资料，并逾期不补报
的处罚

×√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建设单位未在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向城乡规划
主管部门报送有关竣工验收资料，并逾期不补报
的处罚

×√√

由县
自然
资源
和规
划局
划入

98

自
然
资
源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091 992
行政处

罚
对未经验线擅自开工建设的处罚 ×√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未经验线擅自开工建设的处罚 ×√√

由县
自然
资源
和规
划局
划入

99

自
然
资
源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092 993
行政处

罚

对未经规划核实或者经规划核实不符合规划条件
和规划许可内容，擅自组织竣工验收逾期不改正
的处罚

×√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未经规划核实或者经规划核实不符合规划条件
和规划许可内容，擅自组织竣工验收逾期不改正
的处罚

×√√

由县
自然
资源
和规
划局
划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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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

自
然
资
源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093 994
行政处

罚

对燃气设施工程竣工后，建设单位未在自竣工验
收合格之日起六个月内，将相关设施、管线等档
案资料报送所在地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
管部门存档的处罚

×√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燃气设施工程竣工后，建设单位未在自竣工验
收合格之日起六个月内，将相关设施、管线等档
案资料报送所在地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
管部门存档的处罚

×√√

由县
自然
资源
和规
划局
划入

101

自
然
资
源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095 995
行政处

罚
对外商投资企业未取得资格证书承揽城市规划服
务任务的处罚 √√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外商投资企业未取得资格证书承揽城市规划服
务任务的处罚 √√√

由县
自然
资源
和规
划局
划入

102

自
然
资
源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096 996
行政处

罚

对未依法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城乡规划编制工作或
以骗取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城乡规划编制工作
的处罚

√√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未依法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城乡规划编制工作或
以骗取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城乡规划编制工作
的处罚

√√√

由县
自然
资源
和规
划局
划入

103

自
然
资
源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097 997
行政处

罚
对城乡规划编制单位涂改、伪造、转让、出卖、
出租、出借资质证书的处罚 √√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城乡规划编制单位涂改、伪造、转让、出卖、
出租、出借资质证书的处罚 √√√

由县
自然
资源
和规
划局
划入

104

自
然
资
源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098 998 行政处
罚

对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承揽城乡规划编制工
作或者违反国家有关标准编制城乡规划的处罚

×√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承揽城乡规划编制工
作或者违反国家有关标准编制城乡规划的处罚

×√√

由县
自然
资源
和规
划局
划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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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

自
然
资
源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099 999
行政处

罚
对城乡规划编制单位未按照《城乡规划编制单位
资质管理规定》要求提供信用档案信息的处罚 √√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城乡规划编制单位未按照《城乡规划编制单位
资质管理规定》要求提供信用档案信息的处罚 √√√

由县
自然
资源
和规
划局
划入

108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309 1000行政处罚
对工程建设项目中招标人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不招
标的、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方式
规避招标等行为的处罚

√ √ 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工程建设项目中招标人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而不
招标的，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
何方式规避招标的处罚

√ √ √

109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310 1001行政处罚

对工程建设项目中招标代理机构在开标前泄漏应当保
密的与招标有关的情况和资料的，或者与招标人、投标
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、社会公众利益或投标人利益的处
罚

√ √ 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工程建设项目中招标代理机构泄漏应当保密的与招
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的，或者与招标人、投标
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、社会公众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
的处罚

√ √ √

110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317 1007行政处罚

对违反工程建设项目中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机构未在
指定的媒介发布招标公告，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机构邀
请招标不依法发出投标邀请书，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机
构应当公开招标而不公开招标，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机
构不具备招标条件而进行招标，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机
构应当履行核准手续而未履行，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机
构不按项目审批部门核准内容进行招标的，招标人或者
招标代理机构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接收投标文
件，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机构在投标人数量不符合法定
要求不重新招标，招标人在未按规定确定招标代理机构
的处罚，招标人在采取抽签、摇号等方式进行投标资格
预审的处罚，招标人在应当公开招标的项目未经核准采
用邀请招标的处罚，招标人在不具备自行招标条件而采
用自行招标的处罚，招标人在国家和省投资的重大建设
项目的开标和评标地点不符合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处罚

√ √ 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，招标人未在指定的媒介发布招
标公告或资格预审公告的；邀请招标不依法发出投标邀
请书的；未按规定确定招标代理机构的；采取抽签、摇
号等方式进行投标资格预审的；应当公开招标的项目未
经核准采用邀请招标的；不具备招标条件而进行招标
的；不具备自行招标条件而采用自行招标的；应当履行
核准手续而未履行的；不按项目审批部门核准内容进行
招标的；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接收投标文件的；
投标人数量不符合法定要求不重新招标的；国家和省投
资的重大建设项目的开标和评标地点不符合省人民政
府规定的处罚

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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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318 1008行政处罚

对工程建设项目中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机构自招标文
件资格预审文件出售之日起至停止出售之日止，少于五
个工作日的处罚，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机构依法必须招
标的项目，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提交投标文件
截止之日止，少于二十日的处罚

√ √ 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工程建设项目中招标人存在招标文件、资格预审文件
的发售、澄清、修改的时限，或者确定的提交资格预审
申请文件、投标文件的时限不符合《招标投标法》与《招
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规定的处罚

√ √ √

112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319 1009行政处罚

对违反工程建设项目中招标人或者其委托的招标代理
机构在不同媒介发布同一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内容不
一致的处罚；招标人或者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在招标
公告中有关获取招标文件的时间和办法的规定明显不
合理的处罚；招标人或者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提供虚
假的招标公告、证明材料的，或者招标公告含有欺诈内
容的处罚；招标人或者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中标候选
人未经公示的处罚

√ √ 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工程建设项目中招标人或者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，
在招标公告中有关获取招标文件的时间和办法的规定
明显不合理的；在不同媒介发布同一招标项目的招标公
告内容不一致的；提供虚假的招标公告、证明材料的，
或者招标公告含有欺诈内容的；中标候选人未经公示的
处罚

√ √ √

113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328 1018行政处罚

对工程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招标人以压低勘察设计费、增
加工作量、缩短勘察设计周期等作为发出中标通知书的
条件的处罚；无正当理由不与中标人订立合同的处罚；
向中标人提出超出招标文件中主要合同条款的附加条
件，以此作为签订合同的前提条件的处罚

√ √ √ 取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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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331 1021行政处罚
对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勘察设计、工程
监理、工程造价咨询、工程招标代理、建设工程质量检
测、房地产开发、房地产估价资质的处罚

√ √ 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勘察设计、工程
监理、工程造价咨询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、房地产开发、
房地产估价资质的处罚

√ √ √

115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332 1022行政处罚
对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
工程监理、工程造价咨询、工程招标代理、建设工程质
量检测、房地产估价资质证书的处罚

√ √ 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
工程监理、工程造价咨询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、房地产
估价资质证书的处罚

√ √ √

116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352 1042行政处罚

对建设单位任意压缩合理工期的处罚；违反规定要求建
筑设计单位或者建筑施工企业违反建筑工程质量、安全
标准，降低工程质量行为的处罚；对施工图设计文件未
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，建设单位擅自施工的处罚；必
须实行工程监理的建设项目而未实行工程监理的处罚；
未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的处罚；明示或
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、建筑构配件和
设备的处罚；未按照国家规定将竣工验收报告、有关认
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送备案的处罚

√ √ 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建设单位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的；任意
压缩合理工期的；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或者施工单位
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，降低工程质量的；施工图设
计文件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，擅自施工的；建设项
目必须实行工程监理而未实行工程监理的；未按照国家
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的；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
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、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；未按照
国家规定将竣工验收报告、有关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
文件报送备案的处罚

√ √ √

117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362 1052行政处罚
对建筑业企业未依法履行工程质量保修义务或者拖延
履行保修义务，造成严重后果的处罚

√ √ 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施工单位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
处罚

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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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8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364 1054行政处罚
对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没有设
计方案擅自施工的处罚

√ √ 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没有设
计方案擅自施工、房屋建筑使用者在装修过程中擅自变
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处罚

√ √ √

119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396 1086行政处罚对接受转包、违法分包和用他人名义承揽工程的处罚 √ √ 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接受转包和用他人名义承揽工程的处罚 √ √ √

120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403 1093行政处罚
对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在建筑工程计价活动中有意抬高、
压低价格或者提供虚假报告行为的处罚

√ √ √ 取消

121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412 1102行政处罚
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以给予回扣、恶意压低收费等方式
进行不正当竞争的处罚

√ √ √ 取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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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2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413 1103行政处罚
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转包承接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
处罚

√ √ 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资质证书，
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；超越资质等级业务
范围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；同时接受招标人和投标人
或两个以上投标人对同一工程项目的工程造价咨询业
务；以给予回扣、恶意压低收费等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；
转包承接的工程造价咨询业务；法律、法规禁止的其他
行为的处罚

√ √ √

123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426 1115行政处罚
对建筑施工企业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标准规定，安排
未取得证书的技术工种的作业人员上岗，情节严重的处
罚

√ √ √ 取消

124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450 1139行政处罚
对建筑工程承包方伪造、涂改、转让、出借资质证书的
处罚

√ √ √ 取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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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5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453 1142行政处罚

对建设工程承包方无证、越级承包工程，承包工程后又
将工程转包、挂靠承包，伪造、涂改、转让、出借资质
证书，招标投标中哄抬或不合理降低标价，串通投标，
专业管理人员、技术工人未经考核合格上岗，违反施工
现场管理规定，未按设计文件施工，违反国家和省制定
的有关技术指标、质量验评标准、施工规范、操作规程，
造成质量隐患或事故的处罚

√ √ 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建设工程承包方无证、越级承包工程的；承包工程后
又将工程转包、挂靠承包的；伪造、涂改、转让、出借
资质证书的；招标投标中哄抬或不合理降低标价，串通
投标的；专业管理人员、技术工人未经考核合格上岗的；
违反施工现场管理规定的；未按设计文件施工，违反国
家和省制定的有关技术指标、质量验评标准、施工规范、
操作规程，造成质量隐患或事故的；采购、使用不合格
的材料、设备、构配件、商品混凝土的；违反工程造价
管理规定编制工程预算、结算的处罚

√ √ √

126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486 1173行政处罚
对住宅物业的建设单位未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物业
服务企业或者未经批准，擅自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业服
务企业的处罚

√ √ √ 取消

127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489 1176行政处罚对物业管理企业挪用住宅专项维修基金的处罚 √ √ 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挪用专项维修资金的处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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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492 1179行政处罚

对业主或者物业服务企业擅自改变物业管理区域内按
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的；业主或者物
业服务企业擅自占用、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道路、场地，
损害业主共同利益的；擅自利用物业共用部位、共用设
施设备进行经营的处罚

√ √ 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擅自改变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
和共用设施用途的；擅自占用、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道
路、场地，损害业主共同利益的；擅自利用物业共用部
位、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处罚

√ √ √

129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498 1184行政处罚

对房地产估价机构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、或者以其
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的，超越资质等级业务范围承
接业务的，以迎合高估或者低估要求、给予回扣、恶意
压低收费等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的，违反房地产估价规
范和标准的，出具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漏的估价报告的，擅自设立分支机构的，未经委托人书
面同意，擅自转让受托的估价业务的处罚

√ √ √ 取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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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0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542 1226行政处罚
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因拖欠工程款等经济合同纠纷造成
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处罚

× √ √

从全省行政
权力指导清
单中移出，由
成都市纳入
本地权责清
单自行规范

管理

131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562 1246行政处罚
对专业经营单位未履行维修、养护、更新等义务及承担
相关费用的处罚

× √ √ 取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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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2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594 1278行政处罚
对未经批准擅自关闭、闲置或者拆除城市生活垃圾处置
设施、场所的处罚

× √ 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随意倾倒、抛撒、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的；擅自关
闭、闲置或者拆除生活垃圾处理设施、场所的；工程施
工单位未编制建筑垃圾处理方案报备案，或者未及时清
运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的；工程施工单位擅自倾
倒、抛撒或者堆放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，或
者未按照规定对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进行利用
或者处置的；产生、收集厨余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
营者未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
无害化处理的；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利用未经无害化
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喂畜禽的；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、
遗撒生活垃圾的；未在指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
处罚

×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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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3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604 1288行政处罚

对擅自修剪、砍伐、损坏城市树竹花草或者损毁城市园
林绿地；砍伐、擅自迁移古树名木或者因养护不善致使
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；损坏城市园林绿化设施
处罚

× √ 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擅自修剪、砍伐、损坏城市树竹花草或者损毁城市园
林绿地；因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
的；损坏城市园林绿化设施的处罚

×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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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4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605 1289行政处罚

对随地吐痰、吐口香糖、便溺，乱扔果皮、纸屑和烟头、
食品包装等废弃物；从车辆内或者建（构）筑物上向外
抛掷杂物、废弃物；在非指定时间、地点、方式倾倒垃
圾、污水、粪便等废弃物或者将废弃物扫入、排入城市
排水沟、地下管道；对在非指定区域、指定时间燃放烟
花爆竹；在露天场所或者垃圾收集容器内焚烧秸秆、树
叶、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；对占用道路、桥梁、人行天
桥、地下通道、广场及其他公共场所设摊设点经营、堆
放物料、拍卖或者兜售物品，影响容貌和环境卫生的处
罚

× √ 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随地吐痰、吐口香糖，乱扔烟蒂、纸屑、果皮及食品
包装等废弃物，随地便溺；从车辆内或者建（构）筑物
上向外抛掷杂物、废弃物；在非指定地点倾倒垃圾、污
水、粪便等废弃物或者将废弃物扫入、排入城市排水沟、
地下管道；在非指定区域、指定时间燃放烟花爆竹；在
露天场所或者垃圾收集容器内焚烧秸秆、树叶、垃圾或
者其他废弃物；在住宅区内从事产生废气、废水、废渣
的经营活动，影响居民正常生活；占用道路、桥梁、人
行天桥、地下通道、广场等公共场所摆摊设点、堆放物
料及从事经营性活动的处罚

× √ √

135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606 1290行政处罚对违章搭建、堆放、吊挂影响市容市貌物品的处罚 × √ 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堆放、吊挂影响市容市貌物品的处罚 ×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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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6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638 1322行政处罚

对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新
建、改建、扩建的饮用水供水工程项目未经建设行政主
管部门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而擅自建设并投入使用的；
未按规定进行日常性水质检验工作的；未取得《城市供
水企业资质证书》擅自供水的处罚

× √ 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新
建、改建、扩建的饮用水供水工程项目未经住房城乡建
设主管部门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而擅自建设并投入使
用的；未按规定进行日常性水质检验工作的处罚

× √ √

137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646 1330行政处罚对擅自倾倒、堆放、丢弃、遗撒污泥的处罚 × √ 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擅自倾倒、堆放、丢弃、遗撒城镇污水处理设施产生
的污泥和处理后的污泥的处罚

× √ √

138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652 1336行政处罚对将污水管与雨水管连接的处罚 × √ 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在雨水、污水分流地区，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将雨水
管网、污水管网相互混接的处罚

×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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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9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653 1337行政处罚
对在城市排水设施覆盖的区域内将污水直接排入水体
的处罚

× √ √ 取消

140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654 1338行政处罚对未经考核合格进行营运的处罚 × √ 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城镇污水处理企业未经评估合格投入正式营运的处
罚

× √ √

141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655 1339行政处罚
对城市污水处理企业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的；擅自停用
污泥处理设施或将污泥随意弃置造成二次污染的处罚

× √ √ 取消

142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657 1341行政处罚对自备水源用户拒绝交纳污水处理费的处罚 × √ √ 取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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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3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658 1342行政处罚
对任何单位和个人向城市排水设施内倾倒垃圾、渣土、
泥浆、沙浆、混凝土浆等易堵塞物，无法恢复原状的处
罚

× √ √ 取消

144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659 1343行政处罚
对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城市排水设施安全防护范围内修
建建筑物、构筑物，在雨水口汇水面积区设障或堆放物
品的处罚

× √ √ 取消

145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660 1344行政处罚
对任何单位和个人偷盗、损毁、穿凿或擅自拆卸、移动、
占压城市排水设施的处罚

× √ √ 取消

146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680 1364行政处罚

对建筑垃圾、工业垃圾、医疗卫生垃圾、有毒有害垃圾、
危险废弃物及放射性污染物等未按国家规定的标准分
类处置，混入生活垃圾收集站、收集容器和垃圾消纳处
置场的处罚

× √ √ 取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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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7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683 1367行政处罚
对占用城镇道路和公共场所从事临时性机动车辆清洗
保洁经营活动的处罚

√ √ √

从全省行政
权力指导清
单中移出，由
成都市纳入
本地权责清
单自行规范

管理

148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706 1390行政处罚

对监测单位未取得相应勘察资质从事第三方监测的；未
按照现场履职或者组织限期整改的；施工单位未按照
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》编制监测
方案的；未按照监测方案开展监测的；发现异常未及时
报告的处罚

√ √ √ 变更

行
政
处
罚

对监测单位未取得相应勘察资质从事第三方监测的；未
按照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》编制
监测方案的；未按照监测方案开展监测的；发现异常未
及时报告的处罚

√ √ √

149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709 1393行政处罚
对工程招标代理机构采取行贿、提供回扣或者给予其他
不正当利益等手段承接工程招标代理业务的处罚

√ √ √ 取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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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0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1710 1394行政处罚
对工程招标代理机构未经招标人书面同意，转让工程招
标代理业务的处罚

√ √ √ 取消

152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新增

行
政
处
罚

对擅自砍伐或者擅自移植古树名木的处罚 × × √

与林
草部
门按
职责
分工
行使

153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新增

行
政
处
罚

对未配套建设二次供水设施建设或者将二次供水设施
与消防等设施混用的处罚

× √ √

154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新增

行
政
处
罚

对建设单位未组织相关行业注册执业专家进行建设规
模和工艺设计评审，造成投资损失的处罚

× √ √

155

住
房
城
乡
建
设
厅

县
综
合
执
法
局

新增

其
他
行
政
权
力

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备案 ×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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